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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市政协常务委员提交 2023年
履职报告的通知

市政协常务委员:

根据《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履职报告制度》（淮政协

〔2022〕31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市政协常务委员提交年度履职

报告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交对象

市政协九届常务委员。

二、提交方式

书面形式或电子版报送。

三、报告内容

常委履职报告以综合报告形式提交,履职报告应真实反映常

委本人年度内参与履行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职责的情

况，主要内容参照《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履职报告制度》

规定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履职报告内容要实事求是、重点突出、简明扼要，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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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0 字。市政协将对履职报告进行汇总，遴选部分常委在市政

协常委会议上口头报告履职情况。

履职报告请于 2023 年 12月 10日前提交，书面形式交市政

协办公室委员工作处，电子版发至邮箱：hazxwygz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康明光，联系电话：83605734。

附件：《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履职报告制度》

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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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履职报告制度

（2022 年 7 月 28 日政协淮安市九届二次常委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自身建

设，充分发挥市政协常务委员（以下简称常委）履职示范表率作

用，根据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》和《政协淮安市委员会

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常委应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深刻领会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、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不断提高建言

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水平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

量。

第三条 常委应带头遵守国家的宪法、法律和政协章程，热

爱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，遵守和履行政协会议的决议，按照

懂政协、会协商、善议政和守纪律、讲规矩、重品行的要求，认

真履行职责，正确行使权利，带动全体政协委员更好履职尽责。

第四条 常委每年通过书面形式或“智慧政协”平台提交履

职报告。履职报告以综合报告形式提交，履职报告应真实反映常

委本人年度内参与履行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职责的情

况。主要内容包括:

（一）履行常委职责的基本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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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加全体会议、常委会议情况；

2.参加专题协商会、专题议政会、协商座谈会等会议情况；

3.提交提案，提交全体会议、常委会议大会发言，反映社情

民意信息等情况;

4.参加集中调研、视察考察、民主监督、“委员之家”“三走

进一联系”、界别活动等情况；

5.参加挂钩联系协商议事室组织的“有事好商量-‘码’上

议”活动情况；

6.参加政协理论研究、学习培训、新闻宣传、文史资料等工

作情况；

7.参加其他履职活动情况。包括参加与政协职务相关的公益

活动、担任相关部门的特邀职务等，以及应邀参加省市县有关部

门组织的活动等情况。

（二）有特色、有成效的履职活动情况。

（三）遵守政治纪律和作风建设情况。

（四）对做好人民政协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五）以市政协委员身份参加的其他需要在报告中反映的情

况。

（六）中共党员常委将联系党外委员的情况作为一部分内容

写入履职报告。

第五条 履职报告内容要实事求是、重点突出、简明扼要，

不超过 15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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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年度履职情况统计日期为上年 12月 1日至当年 11

月 30 日，常委提交履职报告截止日期为当年的 12 月 20 日。

第七条 每年遴选部分常委在市政协常务委员会议上口头

报告履职情况。

第八条 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办公室委员工作处具体负责组

织履职报告的收集汇总和发言安排等工作，并将常委履职报告归

入委员履职档案。

第九条 常委履职报告的情况向市政协主席会议汇报，向市

委组织部、统战部、常委推荐单位通报，并通过“智慧政协”平

台向所有政协委员通报。

第十条 本制度自通过之日起施行，由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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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淮安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月 21日印发


